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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廉政透明委員會第40次會議 

 暨114年第1次廉政會報-會議逐字稿 

壹、頒發本府廉政透明委員會外聘廉政委員聘書暨合影

（略） 

貳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參、本會前次會議主席裁（指）示事項執行情形 

一、列管案號13122001：本府警察局精進員警風紀作為

案。 

 蔣萬安召集人：好，我們等一下在報告案中繼續，之

後再來裁示。 

二、列管案號13122002：本府地政局打詐相關作為案。 

 蔣萬安召集人：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要提出。本

案解除列管，我們繼續。 

肆、報告事項 

一、報告案一：當前本府廉政概況說明。 

政風處報告（略） 

二、報告案二：本府警察局精進員警風紀作為。 

警察局報告（略） 

三、報告案三：本府採購人員遷調情形。 

人事處報告（略） 

伍、綜合討論 

蔣萬安召集人：好，今天報告的三案，委員們有沒有

什麼意見或任何建議都可以提出來，

佩玲委員。 

蔡佩玲委員：主席，我只是想問個簡單問題，就是在

今天的報告案三的簡報第9頁，因為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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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六都裡面好像只有北市府是四加一比

較長，有半數以上都有申請延長，所以

這個確實應該是有需要，然後規定也很

清楚，但是第9頁中的第二點是說，最

近已經遷調人數上升，是因為沒有滿四

年的調離職情況比前幾年多，這個原因

是什麼？ 

人事處曾玉嫺科長：報告委員還有主席，有關任期未

達就遷調，目前公務人員在任職

年資較短的部分，新進或是剛接

業務流動確實有較以往年度比較

頻繁。 

蔣萬安召集人：好，請陳錦芳委員。 

陳錦芳委員：因為我對採購比較關心，我們也知道這

幾年對公務人員的任用，特別是工程類

的，其實是稀缺人才，那現在應該來看

六都，現在有比較，我覺得我們這個廉

潔做的的確是很好，可是因為廉潔的結

果，對於公務人員也是一種壓力，所

以，我個人覺得採購人員的訓練其實是

非常不容易，我們現在比對六都，其實

我個人覺得當初這個兩年回任，看起來

是依照民國89年的規定來沿用，可是現

在這二十年差距非常大，現在招不到足

額公務員是非常常見的事情，我覺得我

們可能先探討二十年前的兩年是怎麼訂

出來的，是不是需要重新檢討，然後建

議再揭露一下。第二個就是我們訂四加

一，固然防弊機制是非常的好，可是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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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要承認現實任用人員的困境，我們看

到六都，特別是高雄，已經放到這麼大

的彈性，那是不是說這個四年加一有沒

有必要，也是再去重新考慮一下，說不

定大家討論的結果是這樣也很好，也不

一定，我自己觀察我們採購的公務員的

程度相較於六都算是拔尖的，所以是否

有必要做這樣的控管，我覺得特別是工

務局應該是最切身之痛的人。我也附帶

一提，因為講到工程，其實建管的人應

該也有同樣的壓力，那這個就是附帶給

大家可以參考一下，謝謝。 

蔣萬安召集人：好，人事處長。 

人事處王崇斌處長：謝謝委員的建議，那這邊說明一

下，再回任的部分會規範兩年，

主要是為了避免有機關用一種比

較規避的方式，就是暫時調離其

他職務，然後很快的時間又調回

去再辦理採購業務，這樣其實就

失去了當初要採用任期制避免採

購人員因為久任可能會產生一些

廉政風險的情形，所以才會規定

至少要調離一段時間，才能夠回

任這樣的合理期限。至於兩年會

不會太長，還是有必要適度的縮

短，這部分委員的建議，我們會

會同政風處和相關機關瞭解一下

實務運作的狀況，再做檢討。至

於期程的部分，事實上之所以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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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這樣的規定，並不是只針對採

購業務，行政院有要求各機關對

於有廉政風險比較高的職務，都

應該要有任期或輪調的概念，採

購只是其中一環，就採購業務的

部分，原則上我們府裡面因為對

廉政比較高標準要求，所以在職

期調任採取較嚴格的標準，會不

會因此而造成特定機關在用人上

的困難，人事處會做覈實的評

估，或許我們針對有特殊困難的

情況下，可以採用一個彈性的但

書，在例外的狀況可以做職期調

任的緩衝，用這樣的方式兼顧廉

政要求，也可以回應機關特殊的

業務需要，這部分人事處會再做

持續的檢討。 

鍾元珧委員：大家好，我的專長是做反賄賂管理，剛

好有看到簡報第12頁，政風處有一個分

析我覺得分析得很好，提到貪瀆及利衝

案件成因分析，有個潛在原因就是內控

制度不符實際，這個問題舉例來說，常

見的就是報帳的規定，如果報帳的規定

過於僵化，又碰到實際上有需求的支

出，就容易產生實際應該付給他，但可

能找不到完全符合的名目，所以就會用

別的名目來去給予，造成名實不符的情

況，這個問題會導致沒有問題的支出與

有問題被拿走的錢會混淆不清，所以長

久以來，反而可能會讓很多人蒙受不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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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冤，有些人可能也有這個機會去說別

人都這樣做。所以這邊我比較傾向建議

在法規對政府的管理之外，有空間的範

圍應該是盡量讓內控制度符合實際的需

求，可能放得比較寬，也可能在控制點

上再做調整，這是我針對內控制度的想

法。另外一個比較具體的是，這邊舉例

是殯葬業，其實我們在做反賄賂管理的

時候，一個原則就是所謂的「透明」，

把它放到檯面上來，大家想要快的想

法，其實我們都可理解，這都是非常合

乎人情之常或是合理的要求，或許可以

考慮參考辦護照，有這個「速件」的費

用，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加速，我公開的

給你一個比較高一點的價格，這樣價格

的差異化、合理的差異化，某種程度

上，也是公開對所有的民眾宣告，他們

只要願意付額外多一點的費用，就可以

得到加速的這個服務，可能就能夠比較

有效解決，現在會變成是可能收到私人

口袋的問題，所以我想這是一個比較明

確在其他臺灣的政府中有在採用的一些

方法，那我也提出來給本府參考，謝

謝。 

蔣萬安召集人：有沒有要回應，殯葬處。 

殯葬管理處張世昌處長：謝謝委員。就殯葬處之前發

生這樣子的型態，其實委員

剛剛建議的有加倍或是比較

多的費用，其實是不太適



6 
 

用，最主要是我們透明的方

式，用另外一個方式來呈

現，例如冰櫃火化，可以申

請的時段全部在網站上面，

例如禮廳，我們也有線上訂

租，如果符合相關條件，例

如像進來的時候有拿到死亡

證明書，所有表件符合就發

給他帳號密碼，可以隨即的

訂禮廳的時間，上面的時間

已經有人訂走了，就絕對不

可能讓第一線同仁有其他空

間可以去著墨，這是我們這

幾年針對公開透明，可以申

請的時段，讓民眾、業者可

以去看見這個部分的努力，

我們都會持續再做，以上報

告 

蔣萬安召集人：好，政風處長。 

高伯陽委員：感謝委員的提醒。有關行政的這個申請

核銷，取得不實單據，還是因為沒有合

法單據致核銷困難，我們會再跟這個主

計單位研究看怎麼處理，基本上，我們

政風同仁在處理這個程序，是行政上的

疏失還是在刑事上面有不法意圖，我們

會再做判斷，後面是走行政程序、補正

還是要移送偵辦，我們會先做辨別跟處

理，保障同仁的權益，謝謝。 

蔣萬安召集人：林瓊珠委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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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瓊珠委員：主席，各位委員大家好，我應該算是建

議，剛剛採購案這個案子的投影片第8

頁，謝謝同仁整理得很清楚，108年到

112年遷調職期的表格，其實最大的變

化應該是職期未滿四年這邊，因為其他

兩類其實數據百分比變化不大，因為現

在有兩個年度的一個統計，我會建議說

113年可以再統計一下是不是有同樣的

趨勢，如果是同樣的趨勢就表示，大部

分遷調的是在職期未滿四年這一類，那

原因可能是什麼，我們可能有稍微想到

說是壓力太大等等，我覺得可能需要進

一步去了解他們可能想要遷調的原因，

某種程度上去了解原因，可能在培養人

才方面是未來可以思考的方向，我會建

議可以持續統計113年到114年，有一個

趨勢的話，就要特別注意為什麼會有這

樣子一個趨勢出來，這是對於採購統計

表的建議，謝謝。 

蔣萬安召集人：人事處要回應嗎？ 

人事處王崇斌處長：是，謝謝委員，再補充說明一

下，之所以從第8頁這個表看起

來職期未滿四年跟其他部分人

數比較多的關係，我想主要原

因是因為職期未滿四年的遷調

包括二個原因，一個原因是機

關主動檢討業務來做職務的調

整，那另外一個可能是，相關

承辦人員基於自己生涯規劃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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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自行請調，所以在職期未滿

四年的部分，呈現的數字是會

比較多。如果是職期已經滿

的，基本上遷調的原因就會是

機關基於業務還有職期的規

定，主動調整業務，這個部分

人數就會相對少一點，至於113

年的部分，我們每年都會做遷

調的統計，這部分我們會持續

追蹤，了解變化的情形，再來

做相關的分析。 

林瓊珠委員：是不是可以在第一類的部分更細分，就

是你剛剛講的二個統計，這樣會更清楚

趨勢的變化。 

人事處王崇斌處長：這部分在之後統計再做更細膩的

分析。 

洪文玲委員：主席，各位委員、各位同仁大家好，我

這邊主要針對兩個部分來表達意見，在

第12頁分析貪瀆和利衝案件一些成因，

其中有一個直接原因就是相關法令的認

識不足，這個原因也讓我聯想到，今年

大概四月份的時候，臺中地檢署起訴了

臺中警方把白單改成紅單，都用貪污、

圖利，這三十一個基層員警都被停職

了，所以對於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權影響

都滿大的，其中有一部分同仁，其實他

並沒有得到利益，也不是像我們傳統對

於貪污圖利的那種行為的要件的概念，

那我們去分析這些基層同仁，為什麼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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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罰則本來比較重的白單，白單就是違

規停車，會先開一個警示單，然後回頭

再去開舉發通知單，所謂紅單，他在這

個過程中變更罰鍰比較低的，就是本來

600（元）到1,200（元），改成300

（元）到600（元），一樣都是違規停

車，可是因為要件、適用的法條不太一

樣，有的原因是長官告訴他這種情節是

可以用比較低的罰鍰，同仁就遵照長官

的指示去更改，他完全沒有意識到會牽

涉到圖利，甚至涉嫌貪污，這個也有經

過我們警大在兩個禮拜前開的一個座談

會，邀請律師、檢察官還有已經退休的

法官，針對類似這種行為用貪污治罪條

例是不是失去原來的法律所規範的意

旨，對從執行論跟立法論法政策論多面

向進行討論，今天看到分析的原因，其

中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基層第一線這些具

有舉發權的同仁，對相關法令的認識不

足或者是長官的認識不足而下達錯誤的

指示；因此，我們也藉由這些案件，提

醒不只是警察，其實相關單位，都有可

能會有在灰色地帶牽涉到法律的解釋，

可能中央對於同樣類型有一些比較便民

的解釋，但是到了基層可能在執行上就

會有一些誤差，因為法律的效果非常嚴

厲，所以我們也呼籲有這樣的一個現

象，值得大家來重視。第二個問題是在

第37頁，分析六都採購人員職期規範，

臺北市政府是唯一一個有針對回任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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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的，當然回任限制規定有防弊的一

些考量，相較之下，為什麼其他五都沒

有這樣訂呢，有它的優點，但是相對的

也有一些沒有彈性的算是缺點，其實是

可以檢討，因為兩年，其實有很多的法

律修改，或是過去的經驗沒辦法傳承，

所以兩年等於是一個非常嚴格的限制，

這個可以再觀察檢討；另外，臺中市政

府的採購人員職期規定，一級主管人

員，原則上是三年，但是得連任一次，

得連任一次就是三加三，基於需要還可

以再延長一年，等於三加三加一，相較

於其他像臺南市是二加一加一，桃園市

是三加一，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再檢討，

各都都有不同規範的內容，臺北市政府

在職期規定四加一應該算折衷，我覺得

臺中市政府是最有彈性的，再加上回任

的規定，這些都是值得市政府的人事處

來做一些評估和檢討。 

高伯陽委員：感謝委員建議，有關委員提到基層同仁

和主管法制認識不足的部分，政風處一

向是對同仁的法紀教育投下了不少心

力，我們也是請各個機關就業務的部份

做客制化，還有配合現在人閱聽習慣做

一些比較生動活潑的教材，甚至用影音

短片提高同仁的注意，也製作了一些懶

人包便於閱讀，想用這種方法盡量讓基

層同仁能夠有時間（參加法紀教育）也

能夠加深印象，來改善這種法令認識不

足的情形，以上補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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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萬安召集人：好，人事處。 

人事處王崇斌處長：有關委員剛剛提到我們府裡面職

期的規定到底是不是應該要再做

適度調整的這個部分，確實因為

我們上次修正到現在大概已有十

年的時間，所以實務運作上我們

人事處會照委員的建議再做一個

務實的檢討跟評估。 

鍾元珧委員：針對剛才六都的比較，這邊有個小小的

建議給人事處，其實可以統計一下實務

在運作上大家的成效如何，因為現在只

看到抽象的規則，哪一種方法比較有

效，可能也可以去看實際上的統計資料

還有趨勢的變化，像是我們自己也有統

計，然後決定怎樣比較適合我們臺北市

政府，謝謝。 

蔡佩玲委員：主席，我想說我還是很簡單，第8頁，

我們的規定是四加一，可是照這張表未

滿四年的人數高達將近五百人，可是滿

四年人數其實只有四、五十人，也就是

我們的規定是符合這四、五十人的需

求，但是111年度跟112年度，針對這將

近五百人，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

都是未滿就離開，不知道是不是採購人

員覺得他們有一些壓力，實務上還是要

支持第一線在作業的同仁。 

人事處王崇斌處長：我想會再深入的了解一下各機關

採購人員調職相關考量的因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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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實際的期間，甚至可能針對

不同類型的機關也可以做比較分

析，然後做一些處理，這部分人

事處都會依照委員的建議再來評

估。 

蔣萬安召集人：葉委員。 

葉一璋委員：市長、副市長，還有在座各位委員，我

先就教一點，可能也針對這一點給一個

建議，剛剛在簡報的第一個報告裡面，

有針對近三年的貪瀆案件的犯罪分析，

裡面在技工、工友、約聘、僱大概佔了

百分之三十九左右，我們一般的公務人

員，實際上從任官的訓練，到委升薦、

薦升簡的各階段，實際訓練的過程大概

都有廉政的教育，一般機關內都會透過

機關的晨報或各個會議去宣導，我想了

解的是一般針對技工、工友或者是約

聘、僱人員有沒有自己特別的、或者是

有哪些場合是用來針對他們去做法紀教

育或是廉能素養的訓練？ 

高伯陽委員：謝謝委員提醒，我們就基層人員是有進

行法紀宣導及廉政宣導，但是沒有特別

就技工、工友這部分進行，所以我想以

後的宣導就把參與的人員職級跟職別做

個分類和統計，我們也希望能夠讓技

工、工友在比例上盡量能夠在兩、三年

內都完成一輪的訓練，我們用這個方式

來管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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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萬安召集人：對於今天的三個報告案，謝謝委員們

提出很多的建議，我們請政風處以及

相關機關參採委員的建議，特別是幾

位委員都共同提到採購人員職期的規

範，我要請人事處主責邀集政風處等

相關單位來研議目前職期的規範，必

要時參考其他五都以及現實的狀況來

進行調整，臺北市訂定這個規範，職

期四年以及回任兩年，我相信可能是

六都裡面最早訂的，我剛剛看到回任

兩年的規定是民國89年所訂定，算一

算有三十幾年，這樣的規定可能過時

而且過於僵化，當然我們知道有很多

人討論，但一直沒有做調整，大家擔

心做調整是不是我就沒有打擊貪腐的

決心，我認為不是，必須要來檢討，

除了參考其他五都的作法，以及看到

現在實務上確實任職不到四年就轉職

的數字，其實我們看到其他五都的做

法都保有一定的彈性，即便是新北市

四年，但四年之後我們每一年檢視，

如有需要可能可以再繼續延長，但臺

北市就是四加一，過於的僵化、沒有

彈性。而且我認為現今會發生貪瀆案

件不單只是因為久任這個因素，而需

要做更細緻的分析，他的業務內容、

接觸對象、職務的等級、可能的風

險，我想都會影響是否會發生貪瀆，

絕對不單只是久任多久會發生，而且

為什麼訂四年，我覺得都要一併的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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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，才能夠使我們的法規與時俱進，

也才能真正達到我們訂這個規範的目

的，我想謝謝委員們特別提出來，確

實讓我們看到這樣的問題。另外，我

想不管是當前我們廉政的概況報告，

警紀問題以及採購人員的報告，我想

近期仍然還是會發生貪瀆案件，同仁

遭到起訴的事情，我要再次強調清廉

反貪是市府的核心價值，打擊貪腐的

決心也絕不會動搖，所以各機關首長

務必以身作則，嚴格要求同仁遵守法

紀，無論是業務相關或是廉政法規都

應該要特別留意，事前的預防為首要

任務，如果發現風險漏洞，各級主管

應該主動通報，並且提出防處措施，

臺北市從112年開始推動廉能防護網

計畫，由機關首長、各級主管及政風

單位共同評估，同仁如果有異常徵

候，就要及時採取相應防護作為，除

了現有防護措施以外，政風處現在提

出進一步策進作為，就防護對象承辦

業務適時辦理稽核及加強內控查核

等，請各機關積極配合辦理。另外，

臺北市近期頻頻發生警察風紀事件，

從員警酒駕、南港分局員警涉嫌洩漏

個資與收賄、包庇洗錢，遭法院羈押

禁見，到萬華分局行政組長和保大警

務員涉嫌包庇電玩業者遭法院羈押禁

見，這些事件都嚴重損害警察形象，

也讓民眾對警方的信任產生動搖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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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是近期萬華分局警紀和貪瀆案件頻

傳，顯示內部管理出現明顯漏洞，我

要求警察局務必嚴肅看待，除了徹查

相關違法情事以及可能的廉政風險，

並且強化內部控管機制、主動查察不

法，淘汰不適任員警，我常說警察同

仁非常辛苦，打擊犯罪我們絕不手

軟，當查獲相關不法，所有市民朋友

給予肯定掌聲，但只要發現一件警察

風紀事件，就會嚴重打擊我們基層警

察同仁的士氣，所以改善警紀問題，

我請警察局先從萬華分局開始，唯有

建立一支廉潔、高效、專業的警察隊

伍，才能真正贏回市民的尊敬與信

任，臺北市對於犯罪絕對零容忍，只

要依法執行公權力，身為市長，我絕

對是大家的堅強靠山，力挺到底；同

樣的，我也會持續關注要求警紀整飭

的進度，確保臺北市的治安及警察風

氣都能向上提升。好，我們繼續。 

司儀：本次會議議程全數結束。 

蔣萬安召集人：好，那我們今天就開會到這邊，謝謝

大家。 

伍、散會（15時0分） 


